蘇澳港務分局船舶在港裝（卸）危險品作業要點

一、危險品申請書應於船舶到港前24小時由船公司或代理行填寫一     份申請單（如附件）呈送分局長（授權棧埠所長決行）經核發許可證後始得靠泊開工。

二、危險物品欄填寫必須詳實必要時應檢具有關證明文件連同本申請書一併呈送。

三、凡係引爆物、爆炸物、易燃物、毒性化學物品、腐蝕性物質、放射性物質及其他對公眾有危險性質之物品均稱為危險物品。
